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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3 年全國大專校院柔道聯賽競賽規程 

一、主    旨：為提倡大專校院發展柔道運動並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養奮發蓬勃積極 

              進取之精神，增加我國大專校院柔道運動風氣。 

二、核備文號：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13日柔體協卓字第 11310130001號 

三、指導單位：中華民國柔道體育運動協會 

四、主辦單位：員林市明正道館 

五、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柔道社 

六、協辦單位：嘉義市體育會柔道委員會 

七、比賽日期：113年 12月 14日(星期六)共計 1日。 

八、比賽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宿舍餐廳二樓柔道社(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號) 

九、賽程安排： 

日期 賽程 & 過磅(以下時間依報名結果作修正) 

12月 14日 

星期六 

8：00～9：00當日過磅 

10：00各組組預賽 

11：00開幕典禮 

11：30各組組預賽 

13：30各組組準決賽 

14：30各組銅牌戰 

16：30各組金牌戰 

十、比賽分組：團體組每隊三人(正選三名，候補二名，最低限額二名即可報名) 

1.公開男生組第一級(大專體育相關科系) 

2.公開女生組第一級(大專體育相關科系) 

3.公開男生組第二級(限一般院校有段者) 

4.公開女生組第二級(限一般院校有段者) 

5.一般男生組第一級(限一般院校無段者) 

6.一般女生組第一級(限一般院校無段者) 

十一、參加資格：凡具有柔道練習經驗者，無年齡限制，均得為在學之學生，無須單位均 

               可自由報名參加，得以聯隊方式報名參加(如：嘉義大學 1名學生加上 

               長庚科大 2名學生可以聯隊名義[嘉大長庚聯隊]報名賽事，但須以同組 

               資格為前提)。 

十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3年 11月 28日(星期四)截止，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報名手續及費用： 

(一)採網路報名：以第三頁為格式撰打報名表(一隊一張，依隊伍自行增減)，無須撰

打出賽單檢附第四頁繳費憑證單後透過電子郵件 ylmzg2024@gmail.com 回傳報名。 

報名相關問題請洽李宜紋副執行長 LINE ID：0905497321 

競賽相關問題請洽馮冠傑執行長 LINE ID：0973088677 

(二)繳費方式：中華郵政(808)00512240056343  戶名：國立嘉義大學柔道社葉柏秀 

(三)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四)報名後全隊未參賽不退還報名費用，若遇天災或無法避免之情形所繳費用於扣除      

行政作業相關費用後歸還餘款。 

(五)報名費用：每隊新臺幣壹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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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報名單位於報名截止前，未將報名費繳清者，視同報名無效，恕不排入賽程內。 

   ※同單位報名比賽若同組級報名超過二隊以上敬請將單位名後以 ABC依序編號，若同 

     單位報名者不同時，本會將依報名先後順序協助編號。 

十四、比賽分級：出場選手依國際柔道規則先鋒限輕量級，中堅限中量級，主將限重量級。 

(一) 公開、一般男生組體重如下： 

輕量級：66.0公斤以下       中量級：66.1至 81.0公斤 

重量級：81.1至 100.0公斤     

(二) 公開、一般女生組之級數體重如下： 

輕量級：52.0公斤以下       中量級：52.1至 63.0公斤 

重量級：63.1至 78.0公斤 

十五、比賽規則：採用國際柔道總會審定公佈之最新國際柔道比賽規則。 

十六、比賽制度：單淘汰賽制，取前三名頒發獎勵，以茲鼓勵。 

十八、抽    籤：12月 1日(星期日)下午 8時假員林市明正道館進行抽籤。 

十九、注意事項： 

      1.報到時間：12月 14日(星期六)上午 8時起。        

      2.裁判會議：12月 14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起。 

      3.領隊會議：12月 14日(星期六)上午 8時 40分起。 

      4.過磅時間：12月 14日(星期六)上午 8時至 9時止。 

(一)選手過磅及參加比賽均應具備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二)凡未帶或未帶齊證件者，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三)若學生證遺失，能提出在學證明或登入校務行政系統與學生證具有同等效力。 

(四)依規定限期內辦妥報名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更改之要求。 

   (五)凡經全國任一協會通知上段者，不得報名參加一般男女生組之比賽，經抗議成立，

則取消「全隊」比賽資格與成績，並提交大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六)凡以不正常手段或違背柔道精神之團體或個人參加比賽，取消「全隊」或「個人」

比賽資格與成績，該單位之隊職員均須負連帶責任，並提交大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七)凡參加比賽選手，務請準備潔淨且合乎規定之白色柔道服裝(不硬性規定識別布)。 

(八)女性選手柔道衣內應穿著白色圓領衫以及懷孕者不得報名參加比賽。 

二十、申訴抗議： 

  (一)凡爭論事項，本規程未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準。 

  (二)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應於領隊會議時提出,會後概不受理。 

  (三)賽事判定疑惑之申訴,允許現場教練在第一時間舉手提出挑戰，經該場賽事主審邀 

請裁判長審視錄影回播，做出判決並由裁判長提出解釋/說明，即為終決。 

二十一、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之。 

 

 

※ 請 各 參 與 人 員 依 需 要 自 行 投 保 人 身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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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3 年全國大專校院柔道聯賽報名表 

單位：請以校名優先為取名單位    電話：          郵件： 

領隊：若無免填寫教練：若無免填寫管理：若無免填寫隊長： 

組別：□男生組 □女生組         級別：□公開第一級 □公開第二級 □一般第一級  

位置 體重 姓名 科系年級 過往事蹟 

前鋒 裁判填寫   
 

 

中堅 裁判填寫   
 

 

主將 裁判填寫   
 

 

候補 裁判填寫   
 

 

候補 裁判填寫   
 

 

 

中華民國 113 年全國大專校院柔道聯賽出賽單 

□勝□負 第一場     場次：       隊長簽名：          主審簽名： 

前鋒 
□勝分數/時間□負 

中堅 
□勝分數/時間□負 

主將 
□勝分數/時間□負 

選手姓名   

□勝□負 第二場     場次：       隊長簽名：          主審簽名： 

前鋒 
□勝分數/時間□負 

中堅 
□勝分數/時間□負 

主將 
□勝分數/時間□負 

   

□勝□負 第三場     場次：       隊長簽名：          主審簽名： 

前鋒 
□勝分數/時間□負 

中堅 
□勝分數/時間□負 

主將 
□勝分數/時間□負 

   

□勝□負 第四場     場次：       隊長簽名：          主審簽名： 

前鋒 
□勝分數/時間□負 

中堅 
□勝分數/時間□負 

主將 
□勝分數/時間□負 

   

□勝□負 第五場     場次：       隊長簽名：          主審簽名： 

前鋒 
□勝分數/時間□負 

中堅 
□勝分數/時間□負 

主將 
□勝分數/時間□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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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柔道體育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 113年全國大專校院柔道聯賽繳費憑證         

日期 
編號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拾 
萬 萬 仟 佰 拾 元 

中華民國 113年 

全國大專校院柔道聯賽 

月 日 

   報名繳費單       

 

報名單位  

□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隊數：          

□公開女生組第二級 隊數：        

□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隊數：        

□公開女生組第二級 隊數：        

□一般男生組第一級 隊數：        

□一般女生組第一級 隊數：        

報名隊數  

……………憑……………證……………粘……………貼…………處…………… 

 

 


